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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组织教学类项目结题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根据《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验收办法》《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

革创新项目实施方案》《山西师范大学教材建设实施方案》的相关规

定，学校决定对优质课程、教学改革创新项目和教材建设项目进行结

题验收。现将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 验收对象

1. 优质课程

2019 年之前（含 2019 年）立项的校级优质课程。已认定的国

家级一流课程和省级一流课程（精品共享课程），及省级建设和培育

课程免于验收。2019年立项未达到结题验收标准的，需递交延期申请，

次年验收。

2.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

（1）2021 年之前（含 2021年）立项的校级和省级教改项目。

（校级项目被确定为省级的，按省级项目结题）

（2）未到结题时间但研究已完成的校级和省级教改项目也可申

请结题。



3. 教材建设项目

2021年立项的教材建设项目。

二 、 验收方式

线上会议评审与电子材料评审相结合。

1.优质课程

课程负责人提交结题材料电子版，并通过本门课程的门户网站对

验收标准中的验收要点进行汇报，专家结合结题材料进行线上评审。

汇报时间 10 分钟。

2.教学改革创新项目

（1）省级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题材料电子版，并通过 PPT 对本

项目的研究内容、成果、研究特色等进行线上汇报，专家结合结题材

料进行线上评审。汇报时间 5 分钟。

（2）校级项目负责人提交结题材料电子版，专家评审后打分。

线上会议评审时间另行通知。

3.教材建设项目

验收采取会议评审方式。项目负责人对本项目的研究内容、成果、

研究特色等进行汇报，汇报时间 5 分钟，专家结合结项材料现场评

审。

结项标准见附件，评审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三 、 所需材料

1. 优质课程

（1）优质课程建设工作总结报告 （无固定格式）



（2）优质课程建设专项经费具体使用情况 （无固定格式）

（3）优质课程建设完成情况与验收标准对照表 （见附件）

（4）验收标准中要求提供的材料

所有材料放入同一文件夹并制作zip压缩包。压缩包以“负责人姓

名-课程名称”命名。教学录像或其它视频材料需上传至网页并提供准

确网址。教材、著作、论文提供封面/论文首页及版权页扫描件。所

有材料只需提交电子版，无需报送纸质版。

2. 教学改革创新项目

（1）结题报告。省级项目提交“山西省高等学校教学改革项目结

题报告”，校级项目提交“山西师范大学教改课题结题报告书”。结题

报告书空表（省级、校级）在教务部网页“资料下载-教学研究科”处

下载。

（2）课题研究总结报告（无固定格式）。

（3）研究成果复印件（加盖学院公章）。论文形式的研究成果

只接收已发表并明确标注与结题项目相关的论文，其它不予认可。校

级重点项目参照省级一般项目结题标准执行。

所有材料放入同一文件夹并制作zip压缩包。压缩包以“负责人姓

名-项目名称”命名。所有材料只需提交电子版，无需报送纸质版。

3. 教材建设项目

（1）已出版的项目匹配教材（2部）及辅助资料、山西师范大学

教材建设项目结项验收书（签字盖章）。

（2）未完成教材出版的项目负责人需向教务部教材科提交书面



延期申请，延长出版期不超过6个月，书面延期申请内容详实，包括

目前进展情况、未按期完成原因以及预计完成时间等方面（签字盖章）。

四 、 材料提交

关于优质课程和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的材料于 12月 18日前由学

院教学秘书统一报教务部教学研究科。联系人：姚彩青 电话：

0351-2051073。

关于教材建设项目材料于 12 月 18日前由学院教学秘书统一报

教务部教材科。联系人：杨璐遥 电话：0351-2051072。

附件：

1.山西师范大学优质课程验收办法

2.山西师范大学教学改革创新项目结题标准（2023版）

3.优质课程建设完成情况与验收标准对照表

4.山西师范大学教材建设项目结项验收书

5.山西师范大学教材建设项目结项验收标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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